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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委员会文件
院团字〔2022〕2 号

关于开展团日活动要求的通知

全院学生：

为进一步引导全院团员青年学习党的理论、学习习近平

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，传达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团

的政策文件、重要会议精神，根据《三会两制一课”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、校团委相关要求及我院实际情况，现对我院

团日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规范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开展对象

全院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和共青团员学生，鼓励非

团员青年参与。

二、开展要求

大一大二年级每学期均要开展四次团日活动。大三年级

原则上要求每学期至少举办两次团日活动，毕业年级原则上

可以不举办团日活动。

研究生团日活动开展按研究生院安排进行。

三、具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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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班团支部根据学院发布《关于开展某月主题团日活动

的通知》（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依据团日活动具体实施方案

开展团日活动。各班团支部开展团日活动时必须完成《通知》

所要求的各项内容，并且在开展团日活动后及时上交相关材

料。鼓励各班团支部整合资源发挥优势，开展跨学院、跨年

级、跨组织的示范性团日活动，打造样板，做好示范。

大三年级原则上每学期开展两次团日活动。具体开展情

况由学院根据工作安排通知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强化指导，抓好落实，活动开展做到

应办支部全覆盖，支部成员全员参与。

2.做好信息收档。督促团支部在团日活动结束后按时提

交相关材料至院组织部邮箱，完成相关相关材料的整理收集

和当月团日活动收尾工作。

3.择优宣传报送。针对院内涌现出的特色优质团日活动，

利用院内外渠道予以报道推送，同时协助打造称为可复制、

有特色的样板团日活动。

4.认真遴选推优。根据校团委《“每月最佳团日活动”

评选方案》及我院《关于团日活动具体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，

我院最佳团日活动推荐采取评分制。即根据各小班团支部得

分情况，最终前两名的团支部将自动推荐至校团委参评该月

最佳团日活动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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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督促信息录入。各班级团支部开展团日活动后应按照

相应通知进行“智慧团建”系统相关信息录入。不开展团日

活动的年级也需按照通知要求完成录入。

五、此通知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未尽事宜，按校院相关

文件规定执行。

共青团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委员会

2022 年 9 月 9 日

生命科学学院团委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9 日印发


